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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别：           




开展学习时间在三个月以内的宗教教育培训
备案表






申请单位                    

填表日期                    





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有关内容如在本表内填写不完，可另加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二份，备案程序完成后由申请单位和备案部门留存。
四、递交本表的同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书，内容包括提出申请的宗教团体或者寺观教堂的情况介绍，拟举办宗教教育培训的课程设置情况、所用教材、讲义与课时安排、师资来源、授课人员简历、学员生活安排、有关规章制度；
（二）经费主要来源说明及有关文件；
（三）教育培训场地等基础设施、设备情况说明和安全保障措施。







	举办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举办单位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举办单位类别
（团体/寺观教堂）
	



	举办单位
地址
	


	培训形式
（连续/间隔）
	


	培训期（天）
	

	

培训
组织
主要
责任
人员及其他成员情况


	姓 名
	职务
	电话
	公民身份号码

	
	
	
	
	

	
	
	
	
	

	
	
	
	
	

	
	
	
	
	

	
	
	
	
	

	
	
	
	
	

	
	
	
	
	

	
	
	
	
	

	培训地点
	



	场地
提供方式
	

	培训对象
	


	学员总数
（人）
	

	学员
来源地
	


	资金来源
	

	师资来源
	



	是否邀请
境外人员讲课
	

	举  办  理  由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表2
 
                      教别：           




宗教活动场所常住教职人员信息备案表





申请单位                    

填表日期                    






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A4纸附页。
三、首次备案后，宗教活动场所每年只需要将新增常住教职人员信息情况填入本表的“宗教活动场所常住教职人员信息汇总表”一栏中，并在本表备注一栏注明。
四、本表一式二份，备案程序完成后由申请单位和备案部门留存。











	场所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场所类别
（寺观教堂/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
	

	场所地址
	
	邮  编
	

	场所法人代表/负责人
	
	电  话
	

	拟定员常住教职人员数
	
	现有常住
教职人员数
	

	基本设施
	占地（ｍ²）
	
	建筑（ｍ²）
	

	
	宗教设施（ｍ²）
	
	生活设施（ｍ²）
	

	
	人均住房（ｍ²）
	
	厨房供给能力
（人数）
	

	本场所主要教职人员职责
	

	本场所常住教职人员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 1 -

- 2 -

	（单位）       年常住教职人员信息汇总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曾用名
	教（法、经）名
	出生
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公民身份号码
	电话
	籍贯
	住址
	教职身份
	教职证书
编号
	担任本
场所
职务
	至本场所时间
	上一个常住宗教活动场所
名称
	备注

	
	
	
	
	
	
	
	
	
	
	
	
	
	
	
	
	
	

	
	
	
	
	
	
	
	
	
	
	
	
	
	
	
	
	
	

	
	
	
	
	
	
	
	
	
	
	
	
	
	
	
	
	
	

	
	
	
	
	
	
	
	
	
	
	
	
	
	
	
	
	
	

	
	
	
	
	
	
	
	
	
	
	
	
	
	
	
	
	
	

	
	
	
	
	
	
	
	
	
	
	
	
	
	
	
	
	
	

	
	
	
	
	
	
	
	
	
	
	
	
	
	
	
	
	
	

	
	
	
	
	
	
	
	
	
	
	
	
	
	
	
	
	
	

	
	
	
	
	
	
	
	
	
	
	
	
	
	
	
	
	
	




	本年度已离开本宗教活动场所常住教职人员信息表

	序号
	姓名
	离开本宗教活动场所时间
	离开原因
	备注

	
	
	
	
	

	
	
	
	
	

	
	
	
	
	

	
	
	
	
	

	
	
	
	
	

	
	
	
	
	

	
	
	
	
	

	
	
	
	
	

	
	
	
	
	

	
	
	
	
	

	
	
	
	
	

	
	
	
	
	

	
	
	
	
	

	
	
	
	
	

	
	
	
	
	

	
	
	
	
	

	
	
	
	
	

	
	
	
	
	

	宗教活动场所法人代表（主要负责人）签名及场所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地宗教团体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表3  
       
                      教别：           




宗教教职人员超出确定的教务区域举行
或者主持宗教活动备案表




申请单位                    

填表日期                    




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申请单位留存。
四、本备案涉及的“本宗教全市性宗教团体意见”“宗教教职人员所属的宗教团体意见”“举行或者主持宗教活动所在地的宗教团体意见”等，填写到本表“有关宗教团体意见”一栏。











	拟举行或者主持宗教活动的教职人员基本情况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经、
法）名
	

	
	曾 用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教职人员
身份
	

	
	常住场所
及任职
	

	
	户口所在地
	


	
	邮  编
	
	电  话
	

	举办宗教活动单位基本情况
	场所/团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时间
	


	
	法人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业务主管
部门
	
	联系电话
	

	
	所在地地址
	


	拟举行的宗教活动情况
	活动名称
	
	参加人员
数量
	

	
	举行日期
	
	举行地点
	


	
	活动责任人
	
	电  话
	

	
	批准（备案）时间
	

	批准（备案）单位
	




	超出确定的教务区域举行或者主持活动原因
	

	有  关  方  面  加  具  意  见

	有关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表4
  
                     教别：           



宗教教职人员跨省举行
或者主持宗教活动备案表





申请单位                    

填表日期                    




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内容填写不完，可另加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申请单位留存。
四、本备案涉及的“本宗教全市性宗教团体意见”“宗教教职人员所属的宗教团体意见”“举行或者主持宗教活动所在地的宗教团体意见”等，填写到本表“有关宗教团体意见”一栏。










	拟举行或者主持宗教活动的教职人员基本情况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经、
法）名
	

	
	曾 用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教职人员
身份
	

	
	常住场所
及任职
	

	
	户口所在地
	


	
	邮  编
	
	电  话
	

	举办宗教活动单位基本情况
	场所/团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时间
	


	
	法人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业务主管
部门
	
	联系电话
	

	
	所在地地址
	


	拟举行的宗教活动情况
	活动名称
	
	参加人员
数量
	

	
	举行日期
	
	举行地点
	


	
	活动责任人
	
	电  话
	

	
	批准（备案）时间
	

	批准（备案）单位
	




	跨省举行或者主持活动原因
	

	有  关  方  面  加  具  意  见

	有关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表5                              
                     
                     教别：           




宗教教职人员以外的主持宗教
活动的其他人员备案表




姓    名                    
报送单位                    
填表日期                    





                 
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有关内容如在本表内填写不完，可另加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分别由备案部门和报送备案的宗教团体留存。宗教团体留存的本表“备案部门意见”作为备案部门的书面答复意见。













	姓   名
（身份证用名）
	
	教（法、
经）名
	
	照
片
（1寸近照）

	曾用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公民身份号码
	

	通信地址
	
	邮　编
	

	户口所在地
	
	电　话
	

	所在单位
	
	职  务
	

	本人简历（含受教育简历）

	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地区何单位
	从事何工作

	
	
	

	
	
	

	
	
	

	
	
	

	
	
	

	
	
	

	
	
	

	
	
	

	
	
	

	
	
	

	本人签章：
                                       年　　月　　日

	拟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活动场所或临时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宗教团体意见（包括认可情况说明）：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表6
          
                       教别：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大型宗教活动以外的超出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宗教活动备案表




申请单位                    

填表日期                    


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有关内容如在本表内填写不完，可另加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二份，备案程序完成后由申请单位和备案部门留存。
四、递交本表的同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活动组织工作方案，包括具备组织宗教活动的能力和必要的条件说明；安全保障措施说明，包括安全工作组织情况、安全工作人员数量和岗位职责，场所建筑、设施的消防安全措施，车辆停放、疏导措施，现场秩序维护、人员疏导措施，食品安全卫生措施，突发事件或意外事故应急措施等；
（二）场所建筑、设施、场地符合安全要求的材料；
（三）按照国家规定应当经政府有关部门事先批准的，提供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举办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举办单位类别
（团体/寺观教堂/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
	
	举办单位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举办单位地址
	
	拟举办活动
日期
	

	活动
组织
主要
责任
人员
	姓 名
	职务
	电话
	公民身份号码

	
	
	
	
	

	
	
	
	
	

	
	
	
	
	

	
	
	
	
	

	
	
	
	
	

	
	
	
	
	

	
	
	
	
	

	活动地点
	
	活动场地（ｍ²）
	

	活动场地
可容纳人数
	
	拟参加活动的总人数
	

	参加活动的人员
主要来源地
	
	是否邀请境外人员参加活动
	

	申请举办理由
（内容包括活动的目的、内容、地点、路线、起止时间、日程安排、责任人，参加活动的人数、参加活动的人员所在地域构成等）



































	当地宗教团体意见：













	
备案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表7
                   
                      教别：           




宗教文化学术报告会、研讨会、论坛
及其他交流活动备案表





申请单位                    

填表日期                    


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有关内容如在本表内填写不完，可另加A4纸附页。
三、本表一式二份，备案程序完成后由申请单位和备案部门留存。
四、递交本表的同时，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活动组织工作方案，包括举办活动的必要性说明，主讲人和发言人的个人简介、发言提纲；具备组织活动的能力和必要的条件；活动举办地消防安全措施，食品安全卫生措施，突发事件或意外事故应急措施等；
（二）场所提供方同意使用的材料；
（三）按照国家规定应当经政府有关部门事先批准的，提供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在里打√）
	学术报告会       研讨会          论坛
其他                          

	主办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主办单位地址
	
	主办单位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协办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协办单位地址
	
	协办单位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活动联系人
	
	联系电话
	

	活动
组织
主要
责任
人员
	姓  名
	单位及职务
	电   话
	公民身份号码

	
	
	
	
	

	
	
	
	
	

	
	
	
	
	

	
	
	
	
	

	
	
	
	
	

	
	
	
	
	

	
	
	
	
	

	
	
	
	
	

	活
动
有
关
事
项
	活动主题
	

	
	时   间
	
	地   点
	

	
	预定参加
人员数量
	
	是否邀请境外人员参加活动
	

	
	申请举办
理由
（可另附表）
	（内容包括活动的目的、内容、地点、起止时间、日程安排、责任人，参会人员、参加活动的人数等）












	
	主要演讲人简况
（如有多位主要演讲人可另附表）
	简况包括主要演讲人姓名、职称、工作单位、职务、国籍、个人简历、报告主题与主要内容









	宗教团体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表8
                       
                      教别：           



取得法人资格的宗教活动场所印章式样
备案表





申请单位                    

填表日期                    




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 48 -

- 68 -

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一式两份，备案程序完成后由分别由备案部门、申请单位留存。


















	场所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印
章
式
样
	






	

	印
章
式
样
	






	

	印
章
式
样
	







	

	印章启用时间
	
	印章保管人签字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及场所
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附表9

                       教别：           


宗教院校聘用教师情况备案表







           申请单位                    

           填表日期                    






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监制
说    明

一、本表所填写内容须真实无误。
二、本表一式二份，备案程序完成后由申请单位和备案部门留存。












- 52 -

- 72 -

         学院      年聘用教师情况备案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毕业院校
	公民身份号码
	电话
	籍贯
	住址
	职务
	教职
身份

	至本学院时间
	备注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本年度已离开本学院教师信息表

	序号
	姓名
	离开本学院时间
	离开原因
	备注

	
	
	
	
	

	
	
	
	
	

	
	
	
	
	

	
	
	
	
	

	
	
	
	
	

	
	
	
	
	

	
	
	
	
	

	
	
	
	
	

	
	
	
	
	

	
	
	
	
	

	
	
	
	
	

	
	
	
	
	

	
	
	
	
	

	
	
	
	
	

	
	
	
	
	

	
	
	
	
	

	
	
	
	
	

	
	
	
	
	

	
	
	
	
	

	宗教院校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及学院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全省性宗教团体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案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 60 -

1

